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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建聯就「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貿易關係」的意見 

 

正如與會的不少工商團體所言，近期內地影響港商的政策，主要是去年八月以來

實施的加工貿易政策，及今年一月實施的勞動合同法。民建聯今日主要針對以上

兩項有以下之意見。 

 

一、加工貿易政策 

《加工貿易限制類商品目錄》出台，雖然港商已積極調整企業的經營策略，以配

合政府作出轉型升級，但企業調整除了需要時間、資源及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和

配合，亦需要給予適量的緩衝期，避免企業急劇轉變，造成動蕩。 

 

民建聯認為，特區政府必須加強與內地政府的溝通合作，就此次加工貿易政策的

調整，盡量向內地港商提供協助。包括： 

1. 建議國家採取特別配套政策，在一次性的「鼓勵期」內(例如一年)，提供特

別政策，協助解決來料加工企業轉型的歷史遺留問題。最理想是設立「一站

式」的政府單位，專為轉型企業提供便利，協助企業取得必須的各項審批，

並盡量避免來料加工廠在轉型期間中斷生產，打斷生產鏈上的物料供應。 

 

2. 建議港粵政府與商界攜手合作，組建「大珠三角應用研究及科技基金」，資助

港商的科技開發活動，協助企業加快轉型；設立「兩地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研

發中心」，開展兩地産官學研的交流合作；透過香港吸納更多海外專才，參與

國家重大的科研項目，以提升兩地科研水平。 

 

3. 2007年 7 月，環保總局、人民銀行、銀監會聯合發布了《關于落實環保政策

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見》，標志著綠色信貸這一經濟手段，已全面利用來

促使各企業推行節能減排。 民建聯認為，雖然特區政府有採取措施來協助內

地港商，但民建聯希望特區政府能提出具體措施，協助及推廣「綠色信貸」

在香港的金融機構中實行。 

 

 

二、勞動合同法 

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早前公布《勞動合同法實施條例(草案)》及公開徵求意見。就

此，民建聯聽取了工商界人士的意見。他們對於推動勞資互惠關係的立法原意，

普遍表示支持，但實施細則仍有可改善之處。而本聯盟譚惠珠小姐昨日率領律師

團訪京，亦有帶同有關的綜合意見，會見相關單位。民建聯希望稍後能向特區政

府反映有關意見。 

 

以上是民建聯就有關加工貿易政策、勞動合同法兩方面的建議意見，以下關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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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港商的其他建議： 

 

1. 制訂優惠措施，集聚人才、創新行為與科技等高端戰略性資源。 

2. 通過粵港高層聯席協調機制，解決港商內銷障礙。 

3. 啟動貿易投資便利化機制作為推進 CEPA 的著力點，為港商順利進入內地提

供更便利的條件。 

4. 提高香港 R&D投資比重，鼓勵研發活動。 

5. 設立港商「轉型基金」，資助內容主要包括環境保護投資、品牌開發與設計、

設備更新等。 

6. 在各地大城市開設辦事處，主動收集內地營商資料，提供最新的形勢分析。 


